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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加強露出「服貿協議有配套，國內產業嘸免驚!」政

策宅急便文宣廣告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103年3月31日院臺發言字第1030

130025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加強廣宣政府已有萬全準備，因應服貿協議，該辦公室

特製作旨揭政策廣告，請協助推廣運用，相關電子檔請於

行政院全球資訊網「資訊與服務」單元出版品項下下載，

（網址：http://www.ey.gov.tw/Upload/RelFile/2710/7

10567/服貿配套.jpg）。

三、本案聯絡人：蒲麗霞諮議，電話：02-3356842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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